
第五十四屆會議(2013)第 29號一般性建議：婚姻、家庭關係及其解消

的經濟後果 

【背景】 

1.如《世界人權宣言》所言，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 它是一個社會和法律概

念，而且在許多國家，是一個宗教概念。家庭還是一個經濟概念。家庭市場研究

表明，家庭結構、家庭內的性別分工和家庭法對婦女經濟福利的影響不下於勞動

市場結構和勞動法的影響。的確，婦女往往不能平等享有其家庭的經濟財富和收

益，而且一旦家庭解體，她們付出的代價通常比男子更高，守寡後則可能陷於赤

貧。如果她們有子女，特別是國家提供的經濟安全網很小或根本不存在時，則尤

其如此。 

2.家庭中的不平等是所有其他歧視婦女現象的根本，而且經常以意識形態、傳統

和文化的名義合理化。對締約國報告的審查揭示，在許多國家，規範已婚伴侶權

利和責任的民法或普通法原則、宗教或習慣法和習俗或這種法律和習俗的某種組

合歧視婦女，不符合《公約》所載的各項原則。 

3.維持此種法律安排的許多締約國對第二條和第十六條的全部或部分內容提出

保留。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一再關切地注意到這些保留的範圍，並認為這些保

留無效，因其不符合《公約》的目標和宗旨。委員會始終呼籲這些締約國撤銷其

保留，並確保其法律制度，無論是民事、宗教、習慣、族裔或其某種組合符合《公

約》，特別是符合第十六條。 

4.結婚、離婚、分居和死亡給婦女帶來的經濟後果越來越引起委員會的關切。在

某些國家進行的研究發現，離婚和（或）分居後，男子受到的收入損失即便不是

微乎其微，通常也比較小，但許多婦女卻經歷了家庭收入的大幅下降，進一步依

賴能獲得的社會福利。在全世界，女戶主家庭最可能是貧困家庭。它們的狀況不

可避免地受到以下全球性發展態勢的影響：市場經濟及其危機；婦女愈來愈多地

從事有償工作，主要集中於低收入工作；國家內和各國間始終存在收入不平等；

離婚率上升和事實結合增加；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或新制度的推出；最為重要的是，

婦女貧窮的持續。儘管婦女為家庭經濟福祉做出貢獻，但她們低下的經濟地位滲

透家庭關係的所有階段，原因往往在於她們要對受扶養人盡責。 

5.儘管存在形形色色的家庭經濟安排，但在家庭關係中以及這種關係解除後，發

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婦女的經濟狀況通常都比男子差。名義上為改善經濟狀況所

設計的社會保障制度也可能歧視婦女。 

【一般性建議的宗旨和範圍】 

6.《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十六條規定，應消除在結婚時、婚姻存續

期間以及婚姻關係因離婚或死亡而解除時存在的對婦女的歧視。1994年，委員

會通過第 21號一般性建議，其中闡述了第十六條的許多內容及其與第九條和第

十五條的關係。第 21號一般性建議指出，第十六條第(1)款(h)項具體指涉婚姻及



其解除的經濟方面。本建議的基礎是第 21號一般性建議、第 27號等其他相關的

一般性建議以及委員會的判例所闡明的原則。本建議援引《公約》第一條所載的

歧視定義，並呼籲締約國採取《公約》第二條和第 28號一般性建議要求的法律

和政策措施。它還包含了第 21號一般性建議通過以來發生的社會和法律進展，

例如一些締約國通過了關於登記伴侶和（或）事實結合的法律，並且以這種關係

生活在一起的伴侶數量增加。 

7.婦女在家庭內應當享有的平等權得到普遍承認，其他人權條約機構的相關一般

性意見可以為證：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男女權利平等的第 28號一般性意見（特

別是第 23至 27段）以及關於保護家庭、結婚權利和配偶平等的第 19號一般性

意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關於男女平等享有所有經濟、社會及文化權

利的第 16號一般性意見（特別是第 27段）以及關於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方

面不受歧視的第 20號一般性意見。《北京宣言暨行動綱領》和《千禧年發展目標》 

等重要的全球政治文件也提到家庭內部平等是根本性原則。 

8.委員會始終認為，若要消除對婦女的歧視，締約國就必須規定實質上以及形式

上的平等。形式上的平等可以通過不帶性別色彩、表面上平等對待婦女與男子的

法律和政策實現，但只有締約國審查法律和政策的實施及效果，並確保其規定事

實上的平等並照顧到婦女的不利地位或被排斥狀態，才能實現實質上的平等。就

家庭關係的經濟層面而言，實質上的平等做法必須處理以下問題：教育和就業方

面的歧視，兼顧工作和家庭的需要，性別定型觀念和性別角色對婦女經濟能力的

影響。 

9.本一般性建議將指導締約國實現法律上和事實上的平等制度，在這種制度下，

家庭關係的經濟利益和成本以及關係解除的經濟後果都由男女平等承受。本建議

將確立評估締約國在家庭經濟平等方面執行《公約》情況的準則。 

【憲法和法律架構】 

10.一些締約國的憲法或法律架構仍然規定，與婚姻、離婚、婚姻財產的分配、

繼承、監護、收養和其他此類事項有關的人身法不受禁止歧視的憲法條款的限制，

或將人身法事項留給締約國內的族裔和宗教社區決定。在這種情況下，憲法的平

等保護條款和反歧視條款無法保護婦女免受根據習俗和宗教法成婚的歧視性影

響。有些締約國通過了包含平等保護和不歧視條款的憲法，但卻沒有修訂或通過

法律來消除其家庭法制度內的歧視內容，無論是規範家庭制度的民法、宗教法、

族裔習俗，還是法律與慣例的組合。這樣的憲法和法律架構全都具有歧視性，違

反了《公約》第二條及第五、十五和十六條。 

11.締約國應在其憲法中保障男女平等，並應消除任何有助於保護或保留家庭關

係方面的歧視性法律和做法的憲法例外。 

多重家庭法制度 

12.有些締約國有多重法律制度，可根據族裔或宗教等身分因素對個人適用不同

的人身法。其中有些國家（但不是所有國家）還可以在規定的情形下適用民法，

或由當事方選擇適用。但在某些國家，個人在適用身份決定的人身法方面沒有選



擇權。 

13.個人自由選擇其宗教或習俗信仰和做法的程度不同。他們自由質疑國家或社

區法律和習俗中歧視婦女內容的程度也不同。 

14.委員會一貫表示的關切是，身分決定的人身法和習俗將使對婦女的歧視永久

持續下去，並且維持多重法律制度本身即是對婦女的歧視。個人無法選擇適用或

遵循特定的法律和習俗更加重了這種歧視。 

15.締約國應按照《公約》和委員會的一般性建議，通過成文的家庭法或人身法，

規定配偶或伴侶之間彼此平等，無論宗教或族裔身份或社區如何。如果沒有統一

的家庭法，則人身法制度應規定，在關係的任何階段，個人均可以選擇適用宗教

法、族裔習俗或民法。屬人法應體現男女平等這一基本原則，並應與《公約》的

規定完全一致，以在與婚姻和家庭關係有關的一切事項中，消除對婦女的一切歧

視。 

【家庭的各種形式】 

16.委員會在第 21號一般性建議第 13段中確認家庭的形式多種多樣，並強調在

所有制度下都有「在法律上和在私人生活之中」實現家庭內平等的義務。 

17.聯合國系統其他實體的聲明確認了這一理解，即「必須廣義地理解『家庭』

這一概念。」人權事務委員會在其第 28號一般性意見第 27段中承認「家庭的不

同形式」。秘書長在其關於紀念國際家庭年的報告中確認，「家庭在各國之間和國

家內部具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和職能」。 

18.締約國有義務解決各種形式的家庭和家庭關係中的性和性別歧視。在消除歧

視婦女方面，締約國必須處理重男輕女的傳統和態度，並對家庭法和政策給予如

同個人和社區生活的「公共」方面一樣的監督。 

19.人們可通過國家認可的各種風俗、儀式和禮儀締結婚姻。民事婚姻只能由國

家批准並予以登記。宗教婚姻通過履行宗教法規定的儀式而神聖化。習俗婚姻通

過履行雙方社區習俗規定的儀式來締結。 

20.有些締約國不把登記作為宗教婚姻和習俗婚姻生效的條件。未登記的婚姻可

通過出示婚約、證人對儀式的敘述或合乎情理的其他形式加以證明。 

21.有些締約國依照宗教法或習慣法承認一夫多妻婚姻，同時也規定民事婚姻，

後者按定義是一夫一妻制。在沒有規定民事婚姻的地方，實行一夫多妻制社區中

的婦女，無論是否願意，都別無選擇地只能締結已經或至少可能是一夫多妻的婚

姻關係。委員會第 21號一般性建議認為，一夫多妻違反《公約》的規定，必須

「抑制和禁止」。 

22.在有些締約國，法律還規定登記伴侶關係，確立雙方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國

家可向登記的伴侶提供不同程度的社會和納稅福利。 

23.事實結合不經登記，通常不產生任何權利。但某些國家承認事實結合，並為

其規定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但範圍和程度可能有所不同。 

24.相當一部分締約國的法律、社會和文化不接受某種形式的關係，即同性關係。

但如果締約國承認這種關係，不論是作為事實結合、登記伴侶還是婚姻，就應確



保這種關係中的婦女經濟權利受到保護。 

未登記的習俗/宗教婚姻 

25.婚姻登記保護配偶在婚姻關係因對方死亡或離婚而解除時在財產問題上的權

利。《公約》規定締約國有義務建立並充分執行婚姻登記制度。但許多締約國或

者在法律上不要求婚姻登記，或者沒有執行現行的登記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包

括因缺乏教育和基礎設施導致登記困難的情況下，個人不應為沒有登記而受到懲

罰。 

26.締約國應確立婚姻登記的法律要求，並為此開展有效的提高認識活動。締約

國必須通過登記要求方面的教育來促進執行，並提供基礎設施，使其管轄範圍內

的所有人都能登記。締約國應規定，在情況允許時，提供登記之外的其他婚姻證

明方式。國家必須保護處於這種婚姻的婦女的權利，無論她們有否登記。 

一夫多妻的婚姻 

27.委員會重申其第 21號一般性建議第 14段。其中指出，「一夫多妻婚姻與男女

平等的權利相抵觸，會給婦女和其受撫養人帶來嚴重的情感和經濟方面的後果，

因此這種婚姻應予抑制和禁止。」自該一般性建議通過以來，委員會一直關切地

注意到，一夫多妻的婚姻在許多締約國持續存在。委員會在結論意見中指出，一

夫多妻對婦女及其子女的人權和經濟福祉造成嚴重影響，並呼籲廢除這種婚姻。 

28.締約國應採取一切必要的立法和政策措施以廢除一夫多妻婚姻。然而，正如

委員會第 27號一般性建議所指出，「許多締約國仍在實行一夫多妻制，許多婦女

生活在一夫多妻的家庭中」。因此，對已經處於一夫多妻婚姻之中的婦女，締約

國應採取必要措施，確保婦女的經濟權利受到保護。 

登記伴侶關係 

29.規定登記伴侶關係的締約國必須確保伴侶在規範此種關係的法律所規定的經

濟事務上享有平等權利、責任和待遇。下文載列的建議比照適用於在法律秩序中

承認登記伴侶關係的締約國。 

事實結合 

30.婦女因各種原因締結事實結合關係。一些國家的法律架構在某點上，例如在

伴侶死亡時或關係解除時，承認事實婚姻。如果沒有這種法律框架，則婦女在同

居關係結束時可能面臨經濟風險，即便她們曾為維持家庭和積累其他資產做出了

貢獻。 

31.委員會在第 21號一般性建議中確定，《公約》第十六條第 1款規定的締約國

義務中包含消除歧視處於事實結合的婦女。委員會建議，在存在此種結合的締約

國內，如果伴侶雙方均沒有與其他人結婚或結成登記伴侶，則締約國應考慮處於

此種結合中的婦女及其所生子女的狀況，並採取必要措施確保她們的經濟權利受

到保護。在事實婚姻受法律承認的國家裡，則比照適用下文載列的建議。 

【家庭組成的經濟方面】 

32.締約國應向締結婚姻的個人提供資訊，說明婚姻關係及其可能因離婚或死亡

而解除的經濟後果。規定登記伴侶關係的締約國也應向登記伴侶提供同樣的資



訊。 

以錢財或地位提升作為婚姻要件 

33.委員會在第 21號一般性建議第 16段中指出，一些締約國允許“為錢財或地位

提升而安排的婚姻”。這侵犯婦女自由選擇配偶的權利。“錢財或地位提升”系指

新郎或新郎家向新娘或新娘家支付現金、貨物或牲畜的交易，或是由新娘或新娘

家向新郎或新郎家提供類似支付。不得以任何形式將這種做法列為婚姻生效的要

件，並且締約國不應確認這種協議可強制執行。 

契約：婚前和婚後協議 

34.在某些制度中，只能通過書面契約締結婚姻或得到承認的其他結合形式。某

些制度允許當事人選擇在婚前或婚姻期間簽訂有關財產的契約協定。由於在談判

能力方面存在嚴重的不平等，各國必須確保簽訂契約的婦女享有的保護不低於標

準或默認的婚姻條款規定的保護。 

35.如果締約國規定可以對婚姻解體後的婚姻財產和其他財產的分配私下做出契

約安排，則應採取措施保證不存在歧視，尊重公共秩序，防止濫用不平等的談判

能力，並保護每一配偶在訂立這種契約時不受濫用權力的傷害。這些保護性措施

可包括要求這些安排以書面方式做出或遵守其他正式要求，並規定如發現契約不

當，則可事後宣佈無效，或規定經濟補償或其他救濟。 

【關係存續期間的經濟問題】 

36.一些締約國保留了婚姻期間財產管理方面的歧視性制度。有些保留了指定男

子為戶主的法律，因而同時賦予他家庭唯一經濟代理人的角色。 

37.在實行夫妻共有財產制規範的地方，名義上規定婦女擁有一半的婚姻財產，

但婦女仍然可能沒有財產管理權。在許多法律制度下，婦女可保留個人擁有財產

的管理權，並可在婚姻存續期間積累和管理更多單獨擁有的財產。然而，婦女經

濟活動所積累的財產可能被認為屬於婚後的家庭，婦女可能沒有得到認可的管理

權。甚至婦女自己的工資也可能是這種情況。 

38.締約國應向配偶雙方提供享有婚姻財產的平等機會和管理財產的平等行為能

力。締約國應確保在擁有、獲取、管理、經營和享有單獨或非婚姻財產方面，婦

女享有與男子同等的權利。 

【關係解消的經濟和財務後果】 

離婚理由與經濟後果 

39.一些法律制度將離婚緣由與離婚的經濟後果直接聯繫起來。過錯離婚制度可

能會以沒有過錯為取得經濟權利的條件。丈夫可能會濫用這種制度來解除自己對

妻子的任何經濟義務。在許多法律制度中，對宣佈因過錯而離婚的妻子不給予任

何經濟支助。過錯離婚制度可能會對妻子和丈夫採取不同的過錯標準，例如，相

對于妻子而言，離婚理由要求證明的丈夫不忠行為性質更嚴重。基於過錯的經濟

框架往往對妻子不利，因為她們通常是無經濟自立能力的一方。 

40.締約國應： 

 修改把離婚理由與經濟後果相關聯的規定，使丈夫沒有機會濫用這些規定



來逃避對其妻子的經濟義務。 

 修改過錯離婚規定，以便對妻子在婚姻期間對家庭經濟福祉所做的貢獻進

行補償。 

 消除對妻子和丈夫設定的過錯標準差異，例如，相對于妻子而言，離婚理

由要求證明的丈夫不忠行為性質更為嚴重。 

41.一些法律制度要求妻子或其家庭向丈夫或其家庭返還以錢財或地位提升形式

獲得的經濟利益，或作為締結婚姻一部分的其他此類支付，但對離婚的丈夫卻不

施加同等的經濟要求。締約國應取消任何不能同等適用于丈夫和妻子的離婚程式

支付要求。 

42.締約國應規定，解除婚姻關係應遵循的原則和程式與解除關係的經濟問題涉

及的原則和程式各行其是。應向沒有能力支付法院費用和律師費的婦女提供免費

法律援助，以確保沒有婦女被迫為離婚而犧牲其經濟權利。 

分居和離婚導致的婚姻解體 

43.與解除婚姻的經濟後果有關的多數法律、習俗和慣例可分為兩大類，即財產

的分割和離婚或分居後的贍養。無論法律是否表面中立，財產分割和離婚或分居

後的贍養制度通常對丈夫有利，其原因如下：在劃分可分割婚姻財產方面存在先

入為主的性別觀念，對非金錢貢獻未給予充分認可，未賦予婦女管理財產的法律

行為能力，按性別劃分的家庭角色。此外，與解體後使用家庭房屋和動產有關的

法律、習俗和慣例顯然對婦女在婚姻解體後的經濟狀況產生影響。 

44.以下原因可能會阻礙婦女主張財產權：缺乏得到承認的擁有或管理財產的行

為能力，或財產制度不承認婚姻存續期間積累的財產可供雙方分割。學業和就業

生涯的中斷以及育兒責任往往妨礙婦女走上一條足以在婚姻解體後養家糊口的

有償就業之路（機會成本）。這些社會和經濟因素也妨礙生活在單獨財產制度下

的婦女在婚姻存續期間增加其個人財產。 

45.指導原則應是由雙方平等分擔與關係及其解除有關的經濟利害。配偶共同生

活期間角色和職能的分工不應對任何一方造成有害的經濟後果。 

46.締約國有義務規定，離婚和（或）分居時，雙方平等分割婚姻期間積累的所

有財產。締約國應承認任何一方對婚姻存續期間所取得的財產做出的非直接、包

括非金錢貢獻的價值。 

47.締約國應規定，夫妻雙方享有在形式和事實上平等的擁有和管理財產的法律

行為能力。為實現婚姻解體時形式和實質上的財產權平等，大力鼓勵締約國規

定： 

 承認對生計相關財產的使用權，或者提供補償，以替代與財產有關的生

計。 

 提供適當居所，以替代對家庭房屋的使用。 

 在夫婦可以利用的財產制度（共同財產制、單獨財產制、混合制度）內部

實現平等，擁有選擇財產制度的權利並理解每種制度的後果。 

 計算延付報酬、養老金或人壽保險單等其他因婚姻存續期間所做貢獻而在



解體後得到的支付的現值，作為可分割的婚姻財產的一部分。 

 對可分割婚姻財產所做的非資金貢獻進行估值，包括家務和照顧家庭、失

去的經濟機會以及對配偶的職業發展、其他經濟活動和人力資本發展的有

形或無形貢獻。 

 考慮將婚姻解體後的配偶付款作為提供平等經濟結果的方法。 

48.締約國應就婦女在家庭內的經濟地位及家庭關係解除後的經濟地位進行調查

和政策研究，並以易於獲取的形式公佈結果。 

死後財產權 

49.許多締約國在法律或習俗上否認喪偶婦女具有與喪偶男子平等的繼承權，使

婦女在配偶死亡後在經濟境地脆弱。一些法律制度在形式上為喪偶婦女提供其他

經濟保障手段，例如由男性親屬支付撫養費或用死者遺產支付撫養費。然而，在

實踐中這些義務可能無法強制執行。 

50.按照土地保有的習慣方式，個人對土地的購買或轉讓可能受到限制，土地保

有可能只限於使用權，一旦丈夫死亡，妻子可能會被要求離開或者需要與死者的

兄弟結婚才能留下。有子女或者沒有子女可能是這種結婚要求的主要因素。在一

些締約國，喪偶婦女被“剝奪財產”或“攫取財產”，即死亡丈夫的親屬根據習俗主

張權利，剝奪喪偶婦女及其子女對婚姻存續期間積累的財產的佔有權，其中包括

並非根據習俗保有的財產。他們把喪偶婦女從家庭住房中趕走，宣稱擁有所有動

產，然後不履行根據習俗同時產生的對喪偶婦女及其子女的扶養責任。在一些締

約國，喪偶婦女被邊緣化或被趕到另一個社區。 

51.在一些締約國，夫妻在其關係存續期間向社會保障金（養老金和傷殘金）繳

納大量資金。在這些國家中，未亡人取得這類付款的權利以及在繳費型養老金制

度中的權利發揮很大作用。締約國有義務規定男女平等地享受社會保障和養老金

制度提供的配偶福利和未亡人福利。 

52.一些締約國的法律或慣例限制利用遺囑推翻歧視性法律和習俗並增加婦女的

繼承份額。締約國有義務通過有關訂立遺囑的法律，賦予婦女與男子平等的遺囑

人、繼承人和受益人權利。 

53.締約國有義務通過符合《公約》原則的無遺囑繼承法。這種法律應確保： 

 平等對待喪偶女性和男性。 

 對土地使用權或所有權的繼承習俗不能以被迫嫁給亡夫的兄弟（轉房婚）

或任何其他人為條件，或以有無婚生未成年子女為條件。 

 禁止剝奪未亡配偶的繼承權。 

 各國應將「剝奪財產/攫取財產」定為犯罪，並確保犯罪人受到適當起訴。 

【保留】 

54.委員會在 1998年關於對《公約》的保留的聲明 中，對保留的數量和性質表

示關切。委員會在第 6段中具體指出： 

第二條和第十六條被委員會視為《公約》的核心條款。雖然一些國家已撤銷對這

些條文的保留，但委員會仍對就這些條文提出的保留的數目和範圍感到特別關



切。 

關於第十六條，委員會在第 7段中具體指出： 

無論是傳統、宗教或文化上的習俗，還是不一致的國內法和政策，都不能成為違

反《公約》的理由。委員會還堅信，無論出於民族、傳統、宗教還是文化上的原

因提出對第十六條的保留都不符合《公約》，因此都不應允許，而應予以審查、

修改或撤回。 

55.關於與宗教法和慣例有關的保留，委員會確認，自 1998年以來，一些締約國

修改了它們的法律，至少在家庭關係的某些方面規定了平等。委員會繼續建議締

約國，「借鑒有著類似宗教背景和法律制度且使其國內立法成功適應依據具有法

律約束力的國際文書作業各項的承諾的那些國家的經驗，以期」撤回保留。 

 


